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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示  

（5/FGCL/2026）  

 根據第 10/2015 號法律《勞動債權保障制度》第六條的規定，勞動債權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於本年三月

二十六日決議批准向以下債務人的僱員發放所申請的債權款項（包括倘有的延遲利息），現按照上述法律第九條

第一款（一）項，結合經十月十一日第 57/99/M 號法令核准的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，通

知以下債務人，本基金將於告示刊登日起計 8 日後，向下表所列僱員發放相關債權款項。另按同一法律第八條

的規定，本基金在發放債權款項後，將代位取得相關債權：  

序號  債務人  僱員  申請編號  
債權總金額  

（澳門元）  

1 王健生  

FRANK LAWRENCE 

CROSSLEY 
153/2025 $5,105.26 

$86,996.52 

LOWRI THOMAS 154/2025 $14,108.84 

劉奕民 148/2025 $10,090.45 

SUMIAN CHARLOTTE 149/2025 $4,193.00 

MARTA LABELLA 151/2025 $22,243.59 

FANNY JULIA 

COINDET 
152/2025 $19,138.08 

HORBACZ PIOTR 147/2025 $4,129.68 

YVES MICHEL JOZEF 

VANDER DONCKT 
150/2025 $7,987.6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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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松鼠物流有限公司  李紅勇 22/2026 $36,035.30 

3 吳建輝  趙國行 5/2026 $6,633.20 

4 
力信蒸餾水廠  

（澳門）有限公司  
盧志佳 199/2025 $29,278.50 

5 
利安咖啡美食之  

持有人吳銳杰  

楊新女 84/2025 $1,050.50 
$2,101.00 

吳文秀 67/2025 $1,050.50 

以上債務人可在辦公時間內前往位於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 221-279 號先進廣場勞工事務局總辦事處查閱

相關卷宗。  

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

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 

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 

 

陳元童  


